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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獎勵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（以下簡稱海 

    青班）學習優秀學生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獎學金 

    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獎學金核發對象為在校海青班學生且當學期於校內修課，若整學期至境 

    外學習之學生不列為核發對象。 

三、本獎學金依各班每學期（最後一學期除外）學業成績給予獎勵： 

    第一名：獎學金新台幣三千五百元整 

    第二名：獎學金新台幣二千五百元整 

    第三名：獎學金新台幣一千五百元整 

四、獎學金之核給時間於次一學期審核後，依國際事務處公告（約於第12週） 

        發放。 

五、獎學金之核給標準： 

        須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，依學業平均成績高低取各班每學期學業成績最優 

       之前三名依序給獎，但班級人數未達二十人(含)則以前二名依序給獎。 

    (一)基本條件如下： 

         1、操行成績 八十分以上。 

              2、學業成績必須在全班人數前 20%（人數無條件進位），並且全科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都達及格標準。      

    (二)學業平均成績同分時之排名依下列條件依序比序： 

        1、以專業課程之平均分數成績較高者。 

        2、以操行成績較高者。 

      前款條件比序全同時，並列名次，獎學金平分。 

六、如退訓者獎學金不予核發。 

七、獎學金由國際事務處海青班承辦按成績開列受獎學生名冊，報請國際長核 

    准後，公佈核發。 

八、本要點經國際事處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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